
湛河区五届区委第十轮巡察公告
根据区委安排，区委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巡察组自 2019 年 10 月 11

日起，对曹镇乡下属的齐务村、泥河村、秦庄村、李庄村、彭庄村、吉村、

曹坑村、银王村、张庄村、宋寨村、关庄村、赵庄村等 12 个行政村进行为

期 30 天左右的常规巡察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巡察对象

曹镇乡下属的齐务村、泥河村、秦庄村、李庄村、彭庄村、吉村、曹坑

村、银王村、张庄村、宋寨村、关庄村、赵庄村等 12 个行政村“两委”班

子及其成员、村务监督委员会及其成员，必要时可延伸至村组长和普通党员。

二、巡察内容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增强

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察，紧紧聚焦“六个

围绕、一个加强”开展巡察村（社区）监督，重点检查发现如下问题：

1.落实中央乡村振兴战略政策部署中搞选择性执行，上有政策、下有对

策，形式主义、虚假应付，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问题;

2.村级组织软弱涣散，宗族势力、黑恶势力把持基层政权、插手村居事

务，拉票贿选、干扰换届、破坏选举等问题;

3.纵容、支持、参与黑恶势力、邪教、封建迷信活动，意识形态及宗教

领域问题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;

4.在集体土地使用、森林城市创建、村居基础设施建设和拆迁改造、土

地征用开发、工程建设等民生领域及处置集体资金、资产和资源中，滥用职

权、侵占挪用、贪污贿赂等问题;

5.瞒报集体收入私设“小金库”、财务不公开、自收自支等问题;

6.在办理各类优抚、低保、医保等事项中暗箱操作、优亲厚友、吃拿卡



要、虚报冒领等问题;

7.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、摊派费用，违规收缴、拖欠群众款物

等问题;

8.巧立名目滥发钱物、公款旅游、公款吃喝，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等

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“四风”等问题;

9.区委要求了解的其他问题。

对反映被巡察村及村干部其他方面的违规违纪问题，也属了解掌握范

围。

三、反映问题渠道

巡察期间，设立意见箱、开通举报电话、短信手机（只接受短信举报，

不接受电话举报）、电子信箱、联系信箱等接受群众来信来电来访。

根据巡察职责，区委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巡察组主要受理对上述巡察对象

的举报和反映。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中共平顶山市湛河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

湛河区委各巡察组举报反映方式一览表

巡察组及领导 被巡察村 举报反映方式

第一巡察组

组 长：张挺立

副组长：董茉莉、苗智勇、祁晓露

齐务村、泥河村

秦庄村、李庄村

值班电话：7670326（工作日上班时间）

接收短信手机：18317677153

电子信箱：zhqxc3@163.com

联系信箱：光明路湛河区政府院内湛

河区委第一巡察组。

第二巡察组

组 长：秦武献

副组长：宋晓辉、赵贵宾、王雪

彭庄村、吉村

曹坑村、银王村

值班电话：7670306（工作日上班时间）

接收短信手机：18317689381

电子信箱：zhqxc1@163.com

联系信箱：光明路湛河区政府院内湛

河区委第二巡察组。

第三巡察组

组 长：周戈

副组长：张芸、李春红、王红旗

张庄村、宋寨村

关庄村、赵庄村

值班电话：7670276（工作日上班时间）

接收短信手机：18317673572

电子信箱：zhqxc2@163.com

联系信箱：光明路湛河区政府院内湛

河区委第三巡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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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0 月 11 日


